
 

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附加管道破裂及水渍保险（2023版）条款 
备案号：(中意财险)(备-医疗保险)【2020】(附) 040号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是家庭财产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的附加合同。本

附加保险合同的未尽事宜，以主险合同为准。若主险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同条款互有冲突，则以

本附加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本附加保险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主险合同条款、投保单、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附

贴批单及其他有关书面文件构成 

保险责任  

第二条 本附加险保险期间内，保险人负责赔偿因主险合同所载明地址的房屋室内或相

邻住户室内的自来水管道、上/下水管道和暖气管道（含暖气片）突然破裂致使水流外溢造成

主险合同载明的被保险人保险标的坐落地的水暖管本身损失及主险所承保的其他保险标的

的损失。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由于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共同居住人、租住人、借居、暂居人员、家庭雇佣人

员的故意行为造成的管道本身损失及其他家庭财产的损失； 

（二）由于施工造成管道破裂导致的管道本身损失及其他家庭财产的损失； 

（三）因管道试水、试压造成管道破裂跑水导致的管道本身损失及其他家庭财产损失（投

保人与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另行约定的不受此限）； 

（四）水暖管年久失修、腐蚀变质以及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造成的管道本身损失及其他

家庭财产的损失； 

（五）在水暖管保质期内，应由生产厂商或销售商承担的水暖管更换费用以及其应承担赔

偿责任的其他财产损失； 

（六）其他依据保险合同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失金额； 

（七）主险保险条款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 

保险金额及保险费  

第四条  保险合同双方应约定本附加险项下的保险金额，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第五条  本附加险保险费依据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计收，并于保险单上或保险凭证上

载明。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于投保本附加险时一次性缴清本附加险保险费。投保人未

按约定及时足额缴纳本附加险保险费，本附加条款不生效。 



 

赔偿处理 

第六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赔偿处理，参照适用主险合同约定。 

第七条  在本附加险保险期限内，一次或累计赔偿的金额达到本附加险合同列明的赔

偿限额时，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责任终止。 

第八条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

险合同亦无效。 

 


